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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法贵止奸，不在过酷。
——（北魏）郭祚

出版机构应否禁止作者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 李泊毅

从龙子祠有关水利诉讼碑刻看“均利以息讼”与“以德化人”
□ 张奇平

随着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生
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是大语言模型逐渐
被大家所熟悉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所谓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文
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
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 第二十二条），其可以通过学
习大规模数据集中的模式和特征，生
成新的、具有相似特性的内容，其目
标是“创造”，而非简单决策。而人
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则“是指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合成的文本、图
片、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第 三 条）， 英 文 为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Generated Content，因此被简
称为 AIGC。以大规模文本数据为基
础，训练而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被称作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中的

“ 大 ” 是 形 容 其 巨 大 的 参 数 量 ， 例
如，我国 DeepSeek 的参数量为 6710
亿个，GPT-4 （OpenAI） 据推测有
超过 5000亿个参数。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参加某次出版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时，授课老师就编辑对作
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写作的态
度进行了一次现场调查，结果是现场
200 余名编辑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作
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辅助写作
持不欢迎的态度。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特别是大语言模型迅速发展且被广泛
运用的当下，从上述调查中可以看
出，编辑群体对作者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辅助写作充满担忧，这表明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运用对出版工作者的心
理或出版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由

此产生以下问题：是否所有作者运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写作的方式都不
可被接受？如何有效规避作者不当利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写作的风险？

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辅
助写作的担忧

总结反对作者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辅助写作的理由，可大致将其
归纳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对质量
的担忧。例如，认为生成式人工智
能、大语言模型存在“黑箱”“不可
解释”的问题，甚至会一本正经地
胡说八道，编造不存在的内容 （出
现“幻觉”），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
容的质量得不到保障，这种担忧部
分是因为不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所
致。第二类是对独创性和著作权的
担忧。在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要
求是应当具备独创性，所谓的独创
性大体上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
并能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智力判断和
选择。人工智能生成合成作品是否
具备独创性，以及体现的是哪个主
体 的 独 创 性 ， 都 存 在 争 议 。 因 此 ，
作者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可
能导致著作权争议。第三类是对创
作伦理的担忧。例如，认为作者提
交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合成的内容
而不声明，属于不诚信行为，在学
术 领 域 甚 至 会 被 定 义 为 学 术 不 端 。
一种更深刻的担忧是，生成式人工
智 能 将 会 使 人 类 失 去 创 作 的 积 极
性，甚至丧失写作能力，例如一些
本应该具备写作能力的群体，如高
等院校的研究生，将因为有捷径可
走而缺乏写作训练。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担忧并不罕
见，例如国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
度是“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
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有
效措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
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生成式人
工 智 能 服 务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第 三
条），言下之意，既充分认识到潜在
的风险，也肯定其积极意义，所以有

“安全”“治理”“审慎”“监管”的表
述，但也强调“发展”“促进创新”

“鼓励”“包容”。
国家的态度表明，生成式人工智

能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技术手段，

其最终是发挥积极作用还是产生消极
影响，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利用方式。
所以，应当引导使用者合理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而非不问缘由不分青红
皂白地一律禁止使用。

三、可以被允许的运用方式

从规范运用的立场出发，我们审
视上述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写作的
担忧，就可以发现许多担忧可能被过
分放大了，以下详述。

（一） 质量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确实存在“黑箱”“不可解释”的问
题，以及存在会产生“幻觉”的问
题——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的
内容。但“黑箱”“不可解释”并不
会导致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质量
的降低，相反“黑箱”“不可解释”
恰恰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
型能力强大的原因。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本质是一个函数 （模型），但这
个函数如大语言模型可能存在上亿
个参数，如上文提及的，我国 Deep⁃
Seek 的参数量为 6710 亿个，如此巨
大的参数量，使得模型的内部状态
和决策过程极为复杂，想要逐一分
析每个参数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使得模型的决策过
程很难被解释。而且，大语言模型
通常采用深度神经网络架构，包含
众多层次，如 Transformer 架构的模
型有数十至数百个解码器层，每一
层都对输入信息进行复杂的变换和
提取，这些变换通过大量的矩阵运
算和非线性激活函数实现，这使得
各个神经元 （简单函数） 之间的相
互作用错综复杂，难以直接追踪和
理解信息是如何在不同层次之间传
递和处理的。输出依赖于输入的上
下 文 和 模 型 内 部 的 动 态 计 算 路 径 ，
相同的输入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激活
不同的参数组合，即模型的输出通
常是基于概率分布的，具有一定的
不 确 定 性 ， 导 致 结 果 难 以 稳 定 复
现。这种决策过程难以被人类直观
理 解 的 情 况 ， 被 称 为 算 法 的 “ 黑
箱 ” 或 “ 不 可 解 释 性 ”。 本 质 上 ，

“黑箱”或“不可解释性”恰恰是大
语言模型强大能力的代价。某种原
理难以被人类直观理解，并不影响
人 类 对 相 应 原 理 下 产 出 结 果 的 运

用，例如大部分人并不理解无线网
络 通 信 技 术 （Wi-Fi） 的 原 理 ， 但
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利用该技术接入
无线网络。

当模型遇到超出训练数据范围的
输入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相关数据来
准确生成合理的输出，就会基于已有
的不完整模式进行推测，从而产生

“幻觉”。所以，“黑箱”或“不可解
释性”与文本质量并不直接关联。人
类作者也会编造不真实的内容，但我
们绝不可能因为部分人存在编造行
为，就概括性地排斥写作，我们反对
的只可能是编造行为，同理，单纯以

“幻觉”为由反对作者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应用辅助写作，反对理由成立
的前提似乎只能是作者不加甄别地采
纳上述内容，而不是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本身。

作者应当对自己作品的质量负
责，编辑应当对作品的质量进行把
关，作品质量不高的原因只能是作者
不负责、编辑没把好关，而非使用了
某种工具。因此，“黑箱”“不可解
释”“幻觉”问题似乎都不足以成为
断然拒绝作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辅
助写作的理由。

（二） 独创性和著作权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是否可

以被授予著作权，是存在争议的问
题。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作品
的作者必须是人类，只有人类创作
者的贡献才能获得著作权，人工智
能生成合成内容不能单独获得著作
权保护。若某人使用人工智能辅助
创作或作品中包含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 容 ， 并 不 影 响 著 作 权 保 护 资 格 ，
但申请人在申请著作权时须注明哪
些部分由人工智能生成，并承认这
些部分不受著作权保护。在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
容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关键在于
其是否含有自然人创作者的独创性
智力投入，如果人工智能只是作为
创作工具帮助创作者完成作品，且
作品能够体现创作者的个性和审美
选择，那么该作品具有获得著作权
的资格，著作权归属于创作者。当
然，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
机构对何谓“作者的独创性智力投
入”会有不同理解，例如，美国版
权 局 发 布 的 《版 权 与 人 工 智 能 报
告》（Copyright and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以下简称 《报告》） 在可版权
性 这 一 部 分 （Part 2： Copyrightabili⁃
ty） 同样认为，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
的内容因缺乏足够的人类控制 （suffi⁃
cient human control） 不受版权 （英美
法 系 国 家 将 著 作 权 称 为 版 权） 保 护 ，
但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辅 助 创 作 可 获 得 版
权，比如，人类通过修改、编排或输
入原创性表达 （如上传手绘草图并指
示 AI 修改） 主导创作过程，则人类贡
献部分可享有版权。《报告》 列举了 3
种典型的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场
景，即仅输入提示词、输入原创性表
达、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二次
创作 （如编排、修改），如上所述，对
于后两者 《报告》 都认为可以获得版
权的保护——在输入原创性表达这一
场景下，输出内容中可感知的人类表
达部分受保护；在对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容进行二次创作这一场景下，衍生
作品的人类贡献部分可受保护，但保
护范围不延伸至 AI 生成的原始内容。
但对于仅输入提示词，《报告》 则认为
人类对创作过程的控制程度不足，向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提示词等同于提
供“创意”，“创意”本身是不受保护
的 （unprotectable idea）， 然 而 ， 对 于
这一点，不同的法院存在不同的法律
见解。

综上，关于独创性和著作权问题，
我们可以归纳出最大公约数，即利用人
工智能辅助写作，并非绝对不受著作权
的保护，也就是说某些利用人工智能辅
助写作的方式，是能够体现出作者的独
创性的。尽管对于何谓“作者的独创性
智力投入”有不同理解，但我们可以发
现最没有争议的部分——对人工智能生
成合成的内容进行编排、修改，输入原
创性表达的部分具有独创性。所以，从
独创性和著作权的角度审视，我们反对
的应该只是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合成的
内容以及独创性不足的内容。（如仅修
改个别标点符号）

（三） 创作伦理问题
在创作伦理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运用的担忧，首先集中在诚信方面，
如前所述，如果作者运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方式对创作过程的控制程度不足，
那么会被认为对内容的独创性智力投入
不够，无法获得版权，此时如果作者将
这样的内容以自己为作者提交发表，在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有方未明确将产出内
容的著作权授予使用者的情况下，作者

和出版机构都面临著作权争议的风险，
即便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有方明确将著作
权授予使用者 （如 ChatGPT），作者的
行为仍存在抄袭与剽窃、未尊重他人劳
动成果 （未清晰界定贡献） 的伦理问
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学术出版的语
境下，则涉嫌学术不端。因此，为避免
诚信问题，作者应当注明哪些部分由人
工智能生成，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扮演了
什么角色。

一种观点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使
人类失去创作的积极性，甚至丧失写作
能力。如果人们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
能，可以预见，部分人掌握语法、组织
结构、整合信息的能力都可能被削弱，
这就如同计算机削弱了人类的书写能
力。但从历史上看，技术的进步未曾成
为过人类创造力的桎梏，以人文社科领
域为例，人类的创造力突出地表现为理
解与同情，这恰恰是人工智能所不擅长
的，因为人工智能掌握的是文本规律，
而非真正理解文本后的意涵，无理解自
然不存在基于理解的同情。换言之，人
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核心的创造能力。
如果人工智能的表达出现同质化，有创
造性的人自然将追求与众不同的表达；
如果表达不再成为问题，人们的思想或
许更加深刻。

四、结论

制度伦理学上，好的制度让人做道
德上对的事情，同时也是对人有利的事
情。如果禁止作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辅助写作，无疑将使作者陷入悖论，即
如果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将被谴责，一
旦违反规范的成本低微，人们就容易越
界。从规范有使用价值但存在一定风险
物品 （如酒） 的实践来看，最有效率的
管理方式既不是完全放开，也不是绝对
禁止，而是有条件地允许使用。借用王
敏远教授的话说，试图阻止现代科技在
出版中的运用是徒劳的；不规范现代科
技在出版中的应用是危险的。所以，与
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不如规范作者的
使用方式，即请作者标注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部分，并表明自己在其中扮演
了何种角色，仅拒绝那些独创性智力投
入不足的使用方式，这也与现行的规范
保持了一致。如此，编辑人员恰可以将
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作者声明其具有
原创性的部分。

（作者单位：《人民司法》 杂志社）

山西临汾的汾河之西有龙子祠泉
水，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县志
有载，西距临汾城三十里有山名曰平
山，平山有水出焉，名曰，龙子祠泉水。
龙子祠泉水自唐时记载，已有专祠祭
祀，后几经变更和朝廷封祀，有现名为
龙子祠。泉水浇灌农田古而有之，金元
时期文人段成己有诗为证：“不到灵祠
十五年，水光山色尚依然，京人莫说西
湖子，不溉良田溉福田。”龙子祠泉水的
可贵之处在于，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作
用，与明朝时期的碑记《张长公行水记》

《平阳府重修平水泉上官河记》所记述
的灌溉、流经村庄农田相一致。上官河
从清音亭东取水至刘村，全长约 15000
米，“田计二万有奇，村计三十有六，皆
于上官河有赖焉”。浇灌刘村、卧口、下
院、堡子、南刘、辛息、段村、马务、涧北、
陶家庄、樊家庄、寄家庄、左家庄、涧头、
塔头、周家庄、涧北、东宜、泊庄、孔家
庄、西宜、青城、界峪、峪口、录井、席坊
等36村民田21000余亩。

据 元 至 正 二 十 六 年 （1366 年）
《兴修上官河水利记》 载 （现存临汾
市尧都区金殿镇龙子祠），碑文记述
了晋宁路总管范国英订立龙子祠上官
河渠规，加强管理之事。“上官河水
利之不均有年矣，其据上流者专其
利，地未干而重溉者以月计之率三四

次，昼溉□夜人佚而财□，播种常及
□□极□□□□□□□□□富醒。其
住下流者渴其利，时旱暎而水□下，
以岁计不过□□□□□□□□□劳而
财殚，播种□及其时，禾以槁死秕败
□□□□□□□□□□而与斗者百千
人，至有致人命于死，数起大狱，历
□郡总尹及临汾之县大夫数十代，或
究竟其狱正于罪人，斯得或习以为常
□自□□□□□□□□者，岂其才皆
不足耶？不能均其利故也。盖利之
在，众必趋之，趋之不得则斗讼兴
焉 。此事势之必至者也，能均利以

息讼者，其惟今户部尚书范中奉公
乎。……未几，多讼水利于公者。公
既察前弊，复有言于公者曰：□□□
□常流之水自下而上，则上无邀决之
患，若通利渠、丽泽渠是也。□源恭
流之水自上而下，则无走泄之虑，若
麻栅涧、望州谷是也。诚能如此，则
利均□□□讼水息矣。公瞿然，斯言
得之矣。于是改纪上官河□□，大署
文榜，溉田之令。自下而上，令行禁
止，信赏必罚，民咸称便。……桐乡
之于朱邑……，虽然昔者孔子适卫，
欢其既庶且富，而必以教终之，尽使
民知教则悌行于家，忠信著于乡，礼
义廉耻之风霭然成俗，……虽使之争
而有不肖之者矣。夫子尝曰：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从以上碑文内容，有下面几点关
于诉讼的启示。

当时，作为临汾重要的灌溉水渠
“上官河”，取自龙子祠泉水，是一条
人工开挖的灌溉河，牵扯到 36 村，
田地两万多亩，上游之地以势之便，
专利而多灌溉，下游之地，因地势之
下，而不能保证按时灌溉浇地，往往
误了农时，致粮食欠收，因之而起的
争水而斗的事件时有发生，斗者百千
人，有人因此而死者，数起斗死人命
大案，此种情况累积有数十代，成为

“习以为常”的事情。到了元至正二
十六年范国英当政时，事情有了转
机，通过官府订立新的渠规，颁布溉
田之令，令行禁止，信赏必罚，民咸
称便，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因水而争
的诉讼之累讼，所确立的“自下而
上、依次行浇”的渠规深入人心，沿
用 600多年，而造福当地百姓。

一是群体利益之争，均利以息
讼。如灌溉水利诉讼，多是村庄之间
的群体利益之争，牵扯到多数人群体
的利益，均利就显得更为必要。所
以，在处理这件数十代的水利之讼
时，当时的官员就确立了“均利息
讼”的正确处理诉讼的指导原则，为
积讼数十代的累讼找到一个好的处理
办法确立了大的框架。

二是注重田野调查，均利强弱。
为处理好“多讼水利于公者”，时为负
责案件的当事官员晋宁路总管范国英
看现场听取意见。有人提出，“常流之
水自下而上，则上无邀决之患”，“无源
恭流之水自上而下，则无走泄之虑”，
这些话的意思是，有泉源的常流之的
河水，用水浇地时，自下而上，是从下
边的田地开始，则上流没有决口的祸
患。没有源泉水的季节性洪水的涧河
水，用水浇地时，从上而下，从上边的
田地开始，就没有水走泄的忧虑。这

也符合不浪费水，提高灌溉效率的用水
规律，让人容易接受。所以被到达现场
的官员范国英采纳，“瞿然，斯言得之
矣”，重要的是，“均利强弱”通过让处
于下游的相对上游的弱势的用水者，先
用水，以强其弱势，达到“均利”的效
果，并通过官府行文成为定制，“大署
文榜，溉田之令。自下而上，令行禁
止，信赏必罚”，这种提高灌溉效率、
均利强弱的用水渠规，破解了多年“水
利不均”的顽疾，斗水事件得到了根
治，达到了息讼的目的。从现有文献记
载看，自此，上官河因争水而讼的大的
案件就很少了。

三是追求道德教化，必以教终之。
从上述碑文看，最后讲到了“桐乡之于
朱邑”“孔子适卫”“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三个典故。

朱 邑（？ ― 公 元 前 61 年），西 汉 官
员。朱邑初任桐乡啬夫（县以下基层政
权组织乡的长官，掌管一乡的诉讼和赋
税等），后任大司农，为朝廷重臣，他秉公
办事、不贪钱财，以仁义之心广施于民，
深受吏民的爱戴和尊敬。是地方官吏为
政者的榜样。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朱
邑廉洁公平，不苛刻乡民，以守护百姓的
利益为自己的职责。秉公执法，以德化
人，从来不因一己之怨而对老百姓动用
刑罚。朱邑在主管乡里诉讼时，审理定

谳时未以动之以刑而动之以情，注劝调
解劝导，感化顽劣；同时教民稼穑，倡导
子弟读书。《汉书》记载其“廉平不苛，以
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
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为
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
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为列
卿，居处俭节”。苏轼的 《浣溪沙·忆
旧》 词曰：仲卿终不避桐乡。讲的就是
汉臣朱邑。明代诗人胡俨就在他的 《七
绝·题大司农朱公祠》 中写道，“古木
森森覆墓亭，大农祠在古桐城。后来为
政应千辈，能使斯民独有情。”碑文这
里表达了地方官员为政追慕先贤的情
操，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的施政追求。“孔子适卫”是孔
子周游列国期间的重要事件，核心内容
为与卫将军文子关于礼治与刑罚的治国
思想辩论，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即碑文
所述的“必以教终之，尽使民知教则悌行
于家，忠信著于乡，礼义廉耻之风霭然成
俗。”“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
乎。”意思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我与他
人无异，所求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这
里碑文显示了当时为政者所追求的以礼
为先，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以德化人、
以礼齐民以减少讼累是处理诉讼的根本
目标和原则。

（作者单位：临汾铁路运输法院）


